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两院区膳食中心厨房可燃气报警器年度
检测项目采购项目需求
根据燃气公司下发的食堂安全隐患停气告知函及相关要求，为消除安全隐患，食堂的燃气报警装置需每年进行年检。经统计，我院两院区3个膳食中心每年共检测项目如下：
	广医三院两院区膳食中心厨房可燃气报警器年度检测项目（每年需求）

	餐厅位置
	装置名称
	数量
	采购单价限价
（含税；单位：元）

	荔湾院区餐厅
	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
	7个
	424

	
	燃气紧急切断阀
	1台
	424

	黄埔院区行政楼职工餐厅
	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
	4个
	424

	
	燃气紧急切断阀
	1台
	424

	黄埔院区住院楼营养厨房
	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
	3个
	424

	
	燃气紧急切断阀
	1台
	424

	
	上述费用已含办理探测器、燃气紧急切断阀年检费用(含检验报告)。
















根据相关要求，须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对食堂燃气报警装置进行年检：
1、 具有以下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2、防爆电气设备安装、检修、维护资格证书

2、 供应商能够出具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认可的年度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具备CMA检验检测资质，具备CMA章，具有法律效力。
3、 其他需求
1、 设备使用寿命要求参考《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146-2011第3.1.3条：可燃气体探测器使用寿命3年，紧急切断阀使用寿命10年。
2、 产品质量承诺（限项目明细内的产品质量承诺）：
(1) 产品如有质量问题，七天内原厂更换，3年内免费保修（人为及自然灾害除外）。
(2) 交（提）货方式及费用承担：运输费由供应商负责，货物送至院方指定地点。
(3) 交货与验收：收到院方通知后7天内送货上门施工安装，现场清点货物清单确认一致并调试正常后为验收合格。
(4)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测检定按照《JJG693-2011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执行。 
3、服务质量承诺（限项目明细内的服务质量承诺）：
(1) 供应商需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使用符合维护保养技术要求的仪器设备按协议约定的频次规定进行维护保养服务，所有的维护保养仪器设备、工具、耗材等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如因维护保养约期届满或超过约定服务时间的，供应商仍有义务继续完成约定的服务，并不向院方收取人工费但零件及耗材另计。
(2) 在协议约期内，供应商负责对院方使用的燃气泄漏报警器进行每六个月一次的维护保养服务。
(3) 每一次的维护保养服务完工后，供应商向院方出具维护保养记录表。
(4) 供应商提供24小时应急服务，当燃气泄漏报警器出现故障时，供应商在接到院方电话通知后，供应商技术人员需在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故障，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另行协商。
(5) 供应商须配合院方检查工作。（如：市监局、城管局、燃气安全检查）
(6) 供应商除定期维护保养服务外，提供不定期检修服务。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两院区膳食中心厨房可燃气报警器年度检测项目采购项目报价单

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联系人：

报价人电话：

报价清单
	餐厅位置
	装置名称
	每年
需求
	三年预计
需求数量
	单价（元）
	单项总价（元）
	项目总报价
（元/三年）

	荔湾院区餐厅
	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
	7个
	21个
	
	
	

	
	燃气紧急切断阀
	1台
	3台
	
	
	

	黄埔院区行政楼职工餐厅
	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
	4个
	12个
	
	
	

	
	燃气紧急切断阀
	1台
	3台
	
	
	

	黄埔院区住院楼营养厨房
	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
	3个
	9个
	
	
	

	
	燃气紧急切断阀
	1台
	3台
	
	
	

	上述费用已含办理探测器、燃气紧急切断阀年检费用(含检验报告)。上述报价含税，费用按实际发生数结算。




